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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做好 2019届毕业生工作，根据

工作需要，学校编印了《2019届毕业生工作指南》，供各学院师生

参阅，并按有关要求做好各项毕业生工作。

一、生源信息核对

2018年 10月 20日 -2018年 12月 30日，各学院、研究生

院、就业工作处组织 2019届毕业生登录就业工作处网站，核对

生源信息。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各学院、研究生院，联系电话：

63828065、63828068、63828290。

二、生源信息完善

2019年 2月 21日 -3月 12日，就业工作处、教务处根据各

学院生源信息核对情况，完善生源信息。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教务处、研究生院，联系电话：

63828065、63828068、63828070、63828290。

三、2019年就业工作会议暨毕业生就业派遣管理系统培训

会议

时 间：2019年 3月 27日（周三）

地 点：实验综合楼二楼报告厅

参会人员：校领导，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委员会机关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各学院、研究生院党委（总支）书记、院长（主任）、副书记，

就业工作联系人，2019届毕业班辅导员、就业工作处全体人员。

届毕业生工作指南

2



2019届毕业生工作指南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各学院、研究生院。

四、就业协议书收缴

各学院、研究生院指定专人，收缴已签约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录入毕业生数据库，作为派遣方案编制依据。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各学院、研究生院，联系电话：

63828065、63828068、63828290。

五、毕业生工作协调会

时 间：6月 4日（周二）

地 点：南校区综合楼 21楼会议室

参会人员：校有关领导，各学院、研究生院分管学生工作负责

同志，办公室、就业工作处、组织部、教务处、财务处、宣传部、学生

处、团委、保卫处、后勤集团、信息网络中心、图书馆负责人。

六、就业计划编制及派遣

2019年 2月 21日 -5月 31日，各学院、研究生院录入毕业

生签约信息，编制派遣计划。

2019年 6月 3日 -6日，就业工作处初审各学院毕业生派

遣计划。具体时间安排见下表：

初审时间安排 学 院

6月 3日
（星期一）

土木学院
建规学院
数理学院

6月 4日
（星期二）

环能学院
经管学院

6月 5日
（星期三）

电信学院
材化学院
外国语学院
公管学院

6月 6日
（星期四）

艺术学院
机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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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14日，各学院毕业生派遣计划调整。

6月 17日，就业工作处整理、汇总各学院毕业生派遣计划，

形成派遣数据库，确定初步派遣方案。

6月 18-19日，就业工作处将初步派遣方案报教育厅预审，

根据预审情况予以调整完善。

6月 20日，省教育厅审批我校毕业生派遣方案，就业工作处

按其审定的派遣方案，打印《报到证》。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各学院、研究生院，联系电话：

63828065、63828068。

七、填写《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

《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是毕业生档案主要材料，毕业生

要认真填写此表各项内容，填写后以班级为单位，按学号排序，

交班级辅导员完成辅导员及学院鉴定，并由辅导员于毕业生装

档当天带到学生处统一装进学生档案。

责任单位：学生处、各学院，联系电话：63828055。

八、毕业答辩及学位评定会议

6月 17日前，各学院、研究生院完成毕业生毕业论文答辩，

成绩登陆报送，6月 21日学校召开学位评定工作会议。

责任单位：教务处、各学院、研究生院，联系电话：63828070。

九、文明离校工作

各学院、研究生院、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文明离校工作，在 6

月 14日前，采取多种形式在毕业生中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安全

就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遵规守纪、文明离校教育。学院结合

实际，按规定程序和自选动作举行毕业典礼（见附件 2）。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明离校活动，开展文明离校承诺践诺

活动。要发挥学生党员、学生骨干的表率带头作用，实行离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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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保”责任制，以学生为本，服务为先。积极做好毕业生离校

“一站式”服务及分散服务相结合工作，安排专人，为毕业生提供

热情、优质服务，为毕业生方便、快捷办理离校手续。对毕业生在

文明离校工作中反映的问题，涉及的部门要认真研究，迅速解

决，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大局，实现毕业生离校安全、文明、平稳、

有序。

十、离校手续办理

1、相关部门工作任务

（1）各学院、研究生院办公室：毕业生归还图书资料。

（2）财务处：毕业生清缴欠费、校园卡退费。

（3）教务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制作、发放。

（4）组织部:党组织关系转移。

（5）学生处：《学生证》注销、国家助学贷款展期手续办理。

（6）团委：团组织关系转移。

（7）就业工作处：《报到证》发放。

（8）保卫处：《户口迁移证》或《常住人口登记表》发放。

（9）图书馆：图书资料归还。

（10）信息网络中心：上网账号退费。

（11）后勤集团劳动服务中心：教材、资料费结算。

（12）后勤集团公寓中心：宿舍、公物退还，钥匙移交。

2、办理时间安排

（1）6月 11日全天，北校区行政楼一楼大厅，北校区毕业生

“一站式”集中办理离校手续，办理时间 9:20-16:50（中午 11:

30-14:00不办理）。

（2）6月 12-13日，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大厅，南校

区毕业生“一站式”集中办理离校手续，办理时间 9:20-16:5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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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1:30-14:00不办理）。

（3）6月 14日，正常上班时间，南、北校区漏办离校手续的

毕业生，可至各有关单位分散补办。

3、集中办理离校手续

参加“一站式”集中办理离校手续的有各学院、图书馆、财务

处、团委、学生处、后勤集团。

责任单位：上述有关部门，组织单位：就业工作处。

（1）学院离校手续

毕业生于 6月 6日前，到所在学院办公室归还借阅学院的

图书资料。集中办理日，学院在《毕业生离校手续清单》上签字盖

章。

责任单位：各学院。

（2）图书馆离校手续

毕业生在 6月 6日前还清所借阅图书资料，如借阅图书资

料有超期、损坏或丢失,按图书馆规定交纳罚款及赔偿金。集中办

理日，图书馆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北校区办理地址：北校区

图书馆一楼书库；南校区办理地址：南校区图书馆一楼还书处。

责任单位：图书馆。联系电话：63513166（北校区），

63828160（南校区）。

（3）财务处离校手续

财务处做好学费欠费收缴工作，集中在不欠费毕业生《毕业

生离校手续清单》上盖章后，于 6月 6日前将《毕业生离校手续

清单》发各学院，各学院 6月 10日前发放给毕业生。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财务处、各学院。

（4）团委离校手续

团委在集中办理日为毕业生办理团组织关系转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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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团委。

（5）学生处离校手续

学生处在集中办理日，注销毕业生《学生证》。

责任单位：学生处。

（6）后勤集团劳动服务中心离校手续

后勤集团会同财务处于 6月 6日前，做好教材、资料费结算

工作，并完成退、收费工作。后勤集团劳动服务中心在集中办理

日，为不欠教材费毕业生在《毕业生离校手续清单》上签字盖章。

责任单位：财务处、后勤集团。

4、分散办理离校手续

采取分散方式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的有各学院、组织部、

保卫处、信息网络中心、学生处、财务处。

（1）党组织关系接转

就业工作处于 6月 14日前将派遣方案提供给各学院，由校

党委组织部指导各学院按照派遣方案为毕业生党员、预备党员

开具相应介绍信。其中去往省内的，由各学院开具“学校党委组

织部介绍信”，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去往省外的，各学院先开具

“学校党委组织部介绍信”，至省委教育工委，再开具“教育工委

组干处介绍信”，到所去单位党组织。请毕业生党员务必提前与

所签约单位联系，确定接转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名称(介绍信抬头

单位)。

责任单位：组织部、各学院。

（2）户口迁移

6月 14日前，就业工作处将派遣方案提供给保卫处，保卫

处按派遣方案做好户口迁移工作（只针对毕业后落户安徽省外

毕业生，毕业后落户安徽省内毕业生需自行办理户口迁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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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在校保卫处官网查阅《安徽建筑大学学生户口迁移办理流

程》）。

责任单位：保卫处，联系电话：63513002（北校区）、

63828096（南校区）。

（3）网络账号退费

信息网络中心在 6月底，集中结清校园网络费用，并注销毕

业生校园网账号，余款退回校园卡。

责任单位：信息网络中心，联系电话：63513029（北校区）、

63828130（南校区）。

（4）助学贷款毕业确认

在校期间办理了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应尽快完成毕业确认手

续，并按要求及时偿还助学贷款本息；考取研究生继续攻读学位

的学生，需与贷款机构办理助学贷款展期手续。具体咨询学生处

学生资助科。

责任单位：学生处，联系电话：63828056。

（5）校园卡结算

毕业生的中国银行校园卡校内消费账户有效期截止 7月 1

日，逾期将自动注销（银联卡功能不受影响，可继续使用），毕业生

离校后校内消费账户余额将在一定时间内转入校园卡绑定的中

国银行卡中，但为确保自身利益，请尽量不要在校园卡内留有余

额。

责任单位：财务处，联系电话：63828036。

（6）公寓中心离宿

毕业生交还宿舍公物、钥匙等需要移交给校方的物品后，公

寓中心在《毕业生离校手续清单》上签字盖章，毕业生离宿。

责任单位：后勤集团，联系电话：63513179（北校区）、

8



2019届毕业生工作指南

63828310（南校区）。

十一、证书发放、毕业生离校时间安排

（1）6月 21日：就业工作处发放《报到证》、保卫处发放《户

口迁移证》到各学院；教务处发放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到各学院。

各学院统一发 放《报到证》（蓝色为正本，发给毕业生本人；白色

为副本，由辅导员保管，装档时直接装入毕业生档案袋）、《户口

迁移证》或《常住人口登记表》、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至毕业生。领

证后，毕业生按规定时间到《报到证》指定的单位报到。《毕业生

离校手续清单》由辅导员收缴后，学院汇总留存。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教务处、保卫处、各学院。

（2）《报到证》、《户口迁移证》或《常住人口登记表》（单位隶

属合肥市的为白色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单位隶属合肥市外的为

蓝色的锯齿形户口迁移证）领取后及时核对信息，若有误，请到

就业工作处和保卫处更正。《报到证》补办地址：南校区大学生活

动中心 204室，联系电话：63828065。《户口迁移证》或《常住人

口登记表》补办地址：南校区实验综合楼 118室，联系电话：

63828096。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保卫处。

（3）6月 22日为毕业生离校时间，请毕业生按规定时间离

校。学校设置欢送大道，在易海东路，大学生活动中心广场以北

至小北门为学院设点服务区；广场及易海东路南半段为学生会

社团服务点；学校安排车辆欢送毕业生至车站（具体方案见附件

3）。6月 24日学校领导组织检查毕业生文明离校情况。

责任单位：各学院、学生处、团委、保卫处、后勤集团、就业工

作处及其他有关部门。

十二、行李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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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校区行李托运时间为 6月 10-12日，详见附件 4《后

勤服务集团 2019届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工作安排表》。

责任单位：后勤集团。

十三、档案转接

（1）6月 24-26日，各学院毕业生档案资料归档整理；

（2）6月 27日 -7月 5日，学生处组织各学院开展毕业生档

案装档、寄发工作。

责任单位：学生处、各学院。

十四、《报到证》集中改签

为方便毕业生顺利到工作单位报到，学校定于 6月 22日上

午开辟绿色通道，集中为需要改签的毕业生办理报到证改签。请

毕业生携带有关手续前往就业工作处办理。时间：6月 22日上午

9:00-12:00，地点：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4室。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联系电话：63828065、63828068。

十五、调整改派

因工作变动的毕业生，在 2年内可以办理调整改派手续。在

学校就业工作处网站下载《调整改派申请表》（见附件 7），到原报

到单位（即原报到证左抬头单位）、原备注单位（即原报到证右下

角单位）、新接收单位（一般指工作所在单位）、新接收单位上级

主管部门或人事代理机构（一般指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新接收单

位有用人自主权，此项手续可以不办）签署意见后，持原《报到

证》、《户口迁移证》到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4室办理。持新

《报到证》到原档案管理机构办理档案转出手续。涉及户口迁移

的，到原派单位所属派出所办理户口转迁手续。

责任单位：就业工作处，联系电话：63828065、6382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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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未尽事宜请咨询就业工作处，联系电话：63828168。

附件：

1、安徽建筑大学 2019届毕业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2、安徽建筑大学各学院毕业典礼活动参考方案

3、安徽建筑大学 2019届毕业生欢送大道设置方案

4、后勤集团 2019届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工作安排

5、安徽建筑大学 2019届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一览表

6、安徽建筑大学 2019届毕业生离校手续清单

7、安徽建筑大学 2019届毕业生调整改派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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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筑大学 2019届毕业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附件 1：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19年 3月 27日（周三）
2019年就业工作会议暨毕业生就业派遣管理系统
培训会议

3月 13日 -5月 31日 各学院、研究生院、就业工作处编制派遣计划

6月 4日（周二） 毕业生工作协调会

6月 14日（周五）前
归还贷款、欠款、毕业教育

毕业鉴定、文明离校教育、分学院毕业典礼

6月 17日（周一）前 各学院报送毕业答辩成绩

6月 11日（周二） 北校区毕业生离校手续一站式服务办理

6月 12-13日（周三、周四） 南校区毕业生离校手续一站式服务办理

6月 14日（周五） 毕业生离校手续分散补办

6月 18-19日（周二、周三） 省教育厅审核派遣方案，就业工作处调整派遣方案

6月 20日（周四） 打印《报到证》

6月 21日（周五）
发放《报到证》，办理户口迁移

学位评定工作会议，发放《毕业证》《学位证》

6月 22日（周六）
毕业生《报到证》改签集中办理

设置欢送大道，安排车辆送毕业生至车站

6月 24日（周一） 检查毕业生文明离校情况

6月 24 -26日 各学院毕业生档案资料归档

6月 27-7月 5日 学生处组织装档、转递档案

6月 3日 -6月 14日 各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生派遣计划初审、调整

6月 13日（周三） 毕业生派遣方案审核、汇总、入库

18年 10月 20日 -12月 30日 各学院、研究生院核对毕业生生源信息

19年 2月 21日 -3月 12日 就业工作处、教务处、研究生院完善生源信息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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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届各学院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参考方案

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是毕业生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毕

业生离校前最后一次大型活动。为充分发挥仪式的育人作用，进

一步增强毕业生爱校荣校意识，本着隆重、喜庆、简朴、节约的原

则，制定本参考方案。

一、时 间：2019年 6月 14日前。

二、地 点：各学院自行安排。

三、参加人员：学校联系领导，各学院党、政领导，学生工作

组全体成员，教师代表，2019届毕业生（获学士学位的毕业生统

一着学位服，欢迎家人参加），非毕业班学生代表。

四、主 持 人：各学院党委分管学生工作书记或副书记。

五、主要议程：

1.宣布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主持人介绍出席仪式

的领导和老师，介绍议程；

2.全体起立，奏《国歌》；

3.学院党委书记宣读省级、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与会

领导颁发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证书（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

生代表上台领奖）；

4.学位授予仪式：

（1）宣布授予学士学位毕业生名单；

（2）请学校联系领导、院领导、教师代表为获得学士学位毕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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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扶正流苏；

5.院长致辞；

6.教师代表寄语；

7.非毕业班学生代表致欢送辞；

8.毕业班学生代表致答谢辞；

9.校领导讲话。

六、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重要方式，对学生会产生重要影响。各学院要高度重视，

切实加强对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的领导。

2.精心组织。各学院要按照统一要求，认真制定活动方案，落

实好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各项工作。

3.营造氛围。各学院要营造庄严典雅的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氛围，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开成毕业生接受在校教

育的“最后一课”。

（注：大学本科生毕业时，在毕业典礼上戴的学位帽顶是正

方形，一角朝前，右前方的边上会垂下一条流苏，在典礼上由师

长【学校领导、学院领导和导师】一一为毕业生将流苏由右前方

的边捋到左前方的边，称为扶正流苏，即表示正式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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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届毕业生离校欢送大道设置方案

一、时间安排

2019年 6月 22日

二、欢送地点

南校区:易海东路，各学院在毕业生集中居住的宿舍楼前设

立服务点；大学生活动中心广场及易海东路南半段设立学生会、

社团服务站；易海南路段(紫云餐厅前)为车辆停放区。

北校区: 各学院在毕业生集中居住的宿舍楼前设立服务点；

图书馆门口设立学生会、社团服务站；C楼门前为车辆停放区。

三、组织机构

为安全、平稳、高效、有序地做好 2019届毕业生离校欢送大

道工作，学校设现场指挥部，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总 指 挥：宋 箭

副总指挥：徐庚阳、刘 瑾、斯方龙、戴前宏、唐志敏、

魏 东、汤 娜

各学院服务区指挥由学院分管书记担任。

四、任务分解

1.学工部负责毕业生离校欢送大道工作的总协调，联系车辆

安排两条路线送毕业生前往车站。

路线一：前往合肥高铁南站。

路线二：前往合肥火车站、汽车站。

2.后勤集团负责联系快递公司为毕业生提供行李托送服务，

并派专人负责欢送大道饮用水的配送和全天卫生保洁，校医院负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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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欢送现场医疗救护和防暑药、晕车药的发放。

3.宣传部负责欢送大道两侧宣传标语、横幅、宣传橱窗、展板

等设置，通过校园广播播放音乐。

4.团委、学生会负责设置欢送毕业生志愿服务站，组织低年

级学生骨干为毕业生提供行李运送、欢送车辆志愿者等相关服

务；设置毕业生物品捐赠、置换跳蚤市场（6月 19日 -21日，地

点在易海东路沿线人行道）。

5.保卫处负责毕业生离校欢送期间安全保障，做好毕业生乘

车现场秩序的维护。

6.各学院提前做好毕业生教育、管理、服务等工作，并组织学

生会和低年级学生在毕业生文明离校前为本学院毕业生提供服

务。

7.组织部、学工部、教务处、就业处、保卫处、团委等涉及毕业

生离校相关证件、派遣、改派等手续办理事宜的部门，安排工作

人员为毕业生答疑解惑，提供相关服务。

五、毕业生乘车安排

毕业生乘车地点：南区在易海南路紫云餐厅广场，北区在Ｃ

楼门前，根据安排准点发车。请各学院提前通知到毕业生，并统

计好乘车的毕业生信息（姓名，班级，乘车时间，乘车路线，联系

电话），最迟于 6月 18日中午前报送学工部，学校优先保障预约

登记的学生乘车。6月 22日具体乘车时间安排见下表。

时 间 南 区 北 区

22日 9:00 11:00 14:00 9:30 11:30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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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后勤集团 2019届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

工作安排表

承办部门 区域 办理 项目 办理 地点 办理时间 备注

公寓中心

南

校

区

交接钥匙、查

看房间、盖章
1、7#-8# 学生公寓
大厅

2、17# 学生公寓大
厅

6月 22日

毕业生离校

手续办理须

持所在楼宇

楼长签字的

住宿卡片到

指定地点办

理。

水卡退费

北

校

区

交接钥匙、查

看房间、盖章 6# 学生公寓 2 楼
公寓中心办公室

水卡退费

劳服中心

南

校

区

行李托运

1、4#学生公寓北侧

2、大学生活动中心

广场

3、紫云餐厅广场

6月 10-12日
毕业生如需

提前办理毕

业 离 校 手

续，请前往：

南校区后勤

综合楼 2 楼
劳服中心办

公室；北校

区 C 楼 1 楼
教 材 库 办

理。

教材结算、

盖章

后勤综合楼一楼教

材库
6月 5-6日

北

校

区

行李托运 成教院门口广场 6月 10-12日

教材结算、

盖章
C楼一楼教材库 6月 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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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届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一览表
附件 5：

部门 责任人

学院

办公室

学院

办公室

图书馆
王 磊

徐金满

办公地点

毕业生所在学院

北校区图书馆一楼书库

南校区图书馆一楼还书处

北区

南区

财务处
夏 毅

高 蕾

无欠费毕业生不需办理此项手续，欠费
毕业生请登录校园一卡通 - 财务缴费
清缴欠费

北区

南区

学生处

（仅限

本科生）

北区
集中办理：北校区行政楼一楼大厅；分

散办理：南校区实验综合楼 1601室

汪令宇

南区

集中办理：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

大厅；分散办理：南校区实验综合楼

1601室

团 委

北区
集中办理：北校区行政楼一楼大厅；分

散办理：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13室

代梦莹

南区

集中办理：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

大厅；分散办理：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

心 213室

后勤

集团

（劳动服

务中心）

北区
集中办理：北校区行政楼一楼大厅；分

散办理：北校区 C楼一楼教材库
程建国

南区
集中办理：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

大厅；分散办理：综合楼一楼教材库
郭 庆

后勤

集团

（公寓

中心）

北区 6#学生公寓二楼公寓管理中心办公室 张泉清

南区 7#-8#、17#学生公寓大厅 李建国

南

校

区

6
月

12
日

至

6
月

13
日

办理时间

北

校

区

6
月

11
日

离校时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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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届毕业生离校手续清单
附件 6：

学号：

姓名 专业班级 学院

部 门
经办人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备 注

学院办公室
经办人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图书馆
经办人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财务处
经办人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学生处
经办人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经办人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后勤

集团

（劳动服务中心）

(公寓中心) 经办人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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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安徽建筑大学 2019届毕业生调整改派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家庭所在县市

专 业 学 历 毕 业 时 间 是否师范生

原报到单位

新接收单位

毕业生申述改派理由：

签名： 年 月 日

A栏：原报到单位（即原报到

证左抬头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B 栏：原备注单位（即原报到

证右下角单位）意见：

（若原报到证无备注单位，此

栏可免签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C栏：新接收单位（一般都是

指工作所在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D栏：新接收单位上级主管部

门或人事代理机构（一般都是

指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栏：学校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重要提示：
1、新接收单位无人事代理权的（一般是指：外资企业、个体或私营企业），需在 D栏签署单位

所在地人事代理机构意见（一般指当地的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2、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立医院或学校编外聘用的，参照第 1条执行。
3、被中央驻皖企业、省属国有企业录用的，D栏可免签意见；被上述企业分（子）公司录用的，

要签署总公司人事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意见；
4、E栏意见可现场（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4室）办理。咨询电话：0551-62828065。

安徽建筑大学就业工作处制表

学校： 报到证号码：（皖教 ）毕字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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